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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下推荐注册

心理师、助理心理师特别注册办法实施细则

（试行） 

CPS临床心理注册系统 4月8日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涌现出一批热心维护公众心理健

康、积极投入各类人群心理干预、心理援助的专业人员，他们

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积极参与到各地各级心理援助机构、心

理热线、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和团队中，为赢得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作出了无私的专业贡献。许多专业人员努力奉献，表现

突出，经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全体委员决

议，现通过以下《新冠肺炎疫情下推荐注册心理师、助理心理

师特别注册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本细则”）： 

1 
本细则实行推荐制，不接受被推荐人的个人申请。符合本细

则推荐资格的被推荐人须经有效的推荐人（2名）或一个注

册实习机构或一个注册系统督导点进行推荐。 

2 
推荐资格 

2.1 推荐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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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注册系

统（以下简称“注册系统”）有效注册的督导师、心理师、助理

心理师均有推荐资格； 

 

2.2 注册实习机构推荐： 

注册系统注册的实习机构，可为符合推荐条件的被推荐人进行

推荐。 

 

2.3 督导点推荐： 

注册系统督导点，可为符合推荐条件的被推荐人进行推荐。 

3 
推荐助理心理师 

同时满足以下3.1-3.3条件的被推荐人具有被推荐为助理心

理师的资格： 

 

3.1 学历与职业资格（满足下列任何一个条件）： 

（1）具有心理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教育学等相关专业本

科学士及以上学位者；或 

（2）已获得精神医学、心理治疗、医学心理学相关专业初级

职称资格者；或 



3 

 

（3）已获得原人社部心理咨询师二级证满3年，获得三级证满

5年者；或 

（4）已获得国家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满5年者。 

 

3.2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提供公益心理服务实践40小时

以上。 

 

3.3 须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接受专业督导15小时以上。 

4 
推荐心理师 

同时满足以下4.1-4.3条件的被推荐人具有被推荐为心理师

的资格： 

 

4.1 学历与职业资格（满足下列任何一个条件）： 

（1）具有心理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或教育学等相关专业硕

士及以上学位者；或 

（2）已获得精神医学、心理治疗、医学心理学相关专业中级

及以上职称资格者；或 

（3）已获得注册系统注册助理心理师满2年者；或 

（4）已获得原人社部心理咨询师二级资格证书满5年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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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获得国家社会工作师资格者。 

 

4.2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疫情期间提供公益心理服务实践60

小时以上。 

 

4.3 须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接受专业督导20小时以上。 

5 
推荐要求 

5.1 推荐人、注册实习机构、督导点有推荐名额限定。 

2020年度推荐名额如下： 

（1）每个注册实习机构可推荐5人，其中包括心理师和助理心

理师； 

（2）每个注册系统督导点可推荐15人，其中包括心理师和助

理心理师； 

（3）每位有效注册的督导师可推荐4人，其中包括心理师和助

理心理师； 

（4）每位有效注册的心理师可推荐2人，其中包括心理师和助

理心理师； 

（5）每位有效注册的助理心理师可推荐2人，推荐名额限助理

心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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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推荐人、注册实习机构、督导点推荐被推荐人时，须提交

推荐表（见附件1或附件3），其中包括被推荐人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参与公益心理服务的相关内容。推荐表须有推荐人／实

习机构负责人／督导点负责人的签字。 

 

5.3 推荐人、注册实习机构、督导点推荐被推荐人时，须提交

由被推荐人填写的包括专业受训以及专业实践、督导情况简历

表（见附件2或附件4）。简历表也须有推荐人／实习机构负责

人／督导点负责人的签字。 

6 
推荐和审核流程 

6.1 推荐材料由推荐人、注册实习机构、督导点直接邮寄给注

册系统秘书组，不接受被推荐人直接邮寄的材料。 

邮寄地址如下：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哲学楼113

室，注册系统秘书组（收），联系电话010-62766211 （请使用

顺丰快递或EMS快递邮寄材料。） 

 

6.2 截止日期: 2020年6月1日零时截止接收材料（以邮寄日期

为准）。 

 

6.3 审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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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秘书组整理材料 

（2）注册工作组依照《注册标准（第二版）》、相关工作程

序及本细则相关规定进行审核。  

（3）伦理工作组对注册工作组提供的通过名单进行的伦理审

核，最后提交伦理公示名单。  

7 
本细则亦作为日后类似灾难或危机时期情况下实施注册人员

推荐的参考办法。 

 

8 
本细则解释权属于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

标准制定工作组。 

 

中国心理学会 

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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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疫情下心理师、助理心理师特别注册

办法解读 

CPS临床心理注册系统 4月15日 

 

1. 新冠肺炎疫情下心理师、助理心理师推荐工作准则 

准则1：推荐人（机构）负责原则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下推荐心理师、助理心理师特别注册办法实

行推荐人（机构）推荐，不接受被推荐人的个人申请。 

推荐人（机构）对所有推荐信息须审核并负全责。 

 

推荐表、被推荐人简历表所填内容均须推荐人、推荐机构核实

其真实性，包括疫情期间参加的公益心理服务、接受督导情况，

疫情之前的受训经历、专业实务经验、接受督导情况等各项证

明材料。证明材料须由推荐人（机构）保存，以备注册系统在

审核提交的推荐材料时抽查使用。 

 

推荐人和推荐机构必须真实了解并逐一核实填报具体情况，并

承担信息真实性的责任。如果不了解被推荐人，或者不能保证

被推荐人信息的真实性或者被发现有不实之处，不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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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续注册系统的审核工作中如发现填报内容不符合真实情

况，推荐人及推荐机构必须承担全部相应责任。 

 

准则2：审核工作依据《注册标准》（第二版） 

 

特别注册方法与《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和

专业人员注册标准》（二版）相结合。所有推荐人须站在对专

业负责的角度，秉承专业伦理进行推荐工作。被推荐人在疫情

之前的受训经历、实务经验、接受督导情况等需要考察的内容，

将参照《注册标准》（第二版）处理。 

 

2. 伦理学习要求 

必须完成16学时注册系统认可的伦理学习时数。 

但由于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多地的伦理培训被迫取消，考虑

到实际情况，目前注册系统各督导点正在安排网络伦理学习，

请积极关注。 

如果被推荐人通过审核进行公示，公示期内完成伦理培训要求

即可。 

 

疫情前有符合注册系统伦理培训要求的证明，也可以作为伦理

学习时数；疫情后参加符合注册系统伦理培训要求的伦理学习，

也可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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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习有效期依据注册系统注册标准的要求（须3年以内注

册系统认可的伦理培训）。 

 

3. 疫情期间的时间界定 

附件中的推荐表规定的起始时间是从2020年1月20日开始，结

束时间最晚为提交推荐表的2020年6月1日0点。根据个人服务

的实际情况，按实际服务时间填写。 

 

4. 疫情期间的公益服务实践的界定 

本次推荐工作中的公益服务实践，是指在新冠肺炎抗疫期间进

行的与疫情工作相关的、非本职工作要求的（因本职工作被派

往疫区参加的专业服务工作除外）、免费的公益性服务。公益

服务的形式指热线、网络、面对面等直接服务。 

 

须如实填写从事公益服务的服务机构。推荐表中的疫情期间服

务的具体信息，须列出每一个服务组织的机构名称和负责人

（法人）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 

注册系统注册工作组将依据一定标准对机构进行审核。推荐表

中只需要如实按照要求填写具体的服务组织名称和法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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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时间按照小时数计算，须填写在岗具体进行个体或团体的

服务小时数。 

 

5. 疫情期间的专业督导小时数的界定 

督导是指在疫情期间服务中，由组织公益服务的机构所组织和

提供的有组织的督导。认可网络督导的形式。 

 

提供督导的人员，按注册系统注册标准要求，直接认可注册系

统注册督导师所提供的督导。 

非注册系统督导师的督导工作，须提交督导师的个人资料，并

与推荐表一起邮寄，注册工作组按条件进行审核认可。 

 

认可注册系统督导师督导下，注册心理师（至少满一个注册期）

的督导工作，需提交上级督导证明。从事上级督导的督导师如

果是非注册系统督导师，须提交督导师的个人资料，并与推荐

表一起邮寄，注册工作组按条件进行审核认可。 

 

督导小时数包括个体督导时数和团体督导时数，两者按总计时

数对待，不区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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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表填写时按参加团体督导的实际小时数填写。参加团体督

导的团体人数按实际情况填写。团体督导时数的认定将依据注

册系统公布的《网络团体督导伦理八项原则》进行相应处理。 

 

6. 本次推荐提交材料要求 

（1） 推荐须提交的材料 

推荐人（非被推荐人）需要提交推荐表和被推荐人简历表。 

推荐表和被推荐人简历表，见公众号发布《2020年度新冠肺炎

疫情下推荐注册心理师、助理心理师特别注册办法实施细则

（试行）》的链接。 

注册心理师（至少满一个注册期）的督导的上级督导，须有督

导的上级督导师的书面签名证明文本。 

如督导为非注册系统注册督导师，须提交其专业背景资料，如

境外人员须有中英文。 

 

（2）材料邮寄 

推荐表、被推荐人简历表以及相关其他材料，均由推荐人、推

荐实习机构、推荐督导点直接邮寄。不接受申请人直接邮寄。 

如有督导的督导证明文本材料、非注册系统督导的专业背景资

料，只须2个推荐人之中的1人邮寄即可。 

 

7. 个人推荐和机构推荐及其之间的关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cyMDQ5MQ==&mid=2650156628&idx=1&sn=1922a7ae48d1fb34b8438c00ae3bfab1&chksm=874f3090b038b9860ae0170055e5aacf04a8928409a44fa6aab2770bd7f18b4ef7b6c3dba24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cyMDQ5MQ==&mid=2650156628&idx=1&sn=1922a7ae48d1fb34b8438c00ae3bfab1&chksm=874f3090b038b9860ae0170055e5aacf04a8928409a44fa6aab2770bd7f18b4ef7b6c3dba24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cyMDQ5MQ==&mid=2650156628&idx=1&sn=1922a7ae48d1fb34b8438c00ae3bfab1&chksm=874f3090b038b9860ae0170055e5aacf04a8928409a44fa6aab2770bd7f18b4ef7b6c3dba24f&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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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推荐可以是个人推荐，也可以是机构推荐，两者是并列关

系，选择其中之一即可。机构推荐包括注册系统注册实习机构

推荐和注册系统督导点推荐两种方式。 

 

个人推荐的推荐人，必须是已获得注册系统有效注册且已有注

册号的注册系统督导师、心理师、助理心理师。其中，督导师

可以推荐共计4名的心理师或助理心理师；心理师可以推荐共

计2名的心理师或助理心理师；助理心理师可以推荐共计2名

的助理心理师。 

 

实习机构须是已通过注册系统审核通过并在有效注册期的注

册实习机构； 

 

注册系统督导点是指注册系统认可的督导点。 

 

8. 被推荐人身份和资质问题 

被推荐人的资质见公众号发布的《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下

推荐注册心理师、助理心理师特别注册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中的具体要求。其中，对被推荐者的年龄无限制；要求中的“国

家社会工作师”，指民政部的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其中被推

荐为助理心理师要求获得初级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被推荐为

心理师要求获得社会工作师（中级）以及高级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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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职业资质，可提交相关证明，最终由注册工作组根据

相关标准予以处理。 

 

9. 推荐截止日期： 

以邮寄的邮戳为准。因疫情影响无法直接邮寄，可委托他人完

成邮寄。 

 

中国心理学会 

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 

标准制定工作组 

20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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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疫情下心理师、助理心理师特别注

册办法|推荐材料清单及说明 

CPS临床心理注册系统 4月21日 

被推荐人姓

名 

 

 被推荐人联系

方式 

电话： 

微信： 

邮箱： 

被推荐人单

位 

 推荐类别 
□ 心理师 

□ 助理心

理师 
材料类别 项目 有/无 具体内容 材料备注 

1.基本材料 1.1学位证书 

（心理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教

育学等相关专业） 

   

1.2专业技术职称证明 

（精神医学、心理治疗、医学心理

学相关专业） 

   

1.3专业资质证书 

（注册助理心理师、二或三级心理

师、社工作师证） 

   

1.4其他    

2.抗疫工作 2.1公益服务证明 

（服务机构提供的证明，包括：在

岗服务总时数，以及具体服务个案

数、团体数等） 

   

2.2疫情服务中的个体督导证明 

（包括督导师姓名、注册号、督导

小时数） 

   

2.3疫情服务中的团体督导证明 

包括： 

组织督导的机构、团体督导形式

（线上或线下）、督导师姓名、注

册号、团体人数、总小时数、在团

体中报告案例问题直接接受督导次

数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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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督导的督导证明 

（1）此为如果接受了注册心理师

的督导，而该注册心理师同时接受

了上级督导师的督导的证明 

（2）证明内容包括： 

* 注册心理师姓名、注册号、注册

时长（需至少满足一个注册期） 

* 督导姓名、注册号 

* 督导小时数 

   

2.4如果督导者非注册系统督导

师 

需提供其专业背景材料；如境外督

导人员需中英文 

   

3.伦理培训 3.1伦理培训证明 

包括培训主办机构、培训教师、培

训时数、培训形式（线上或线下） 

   

3.2其他： 

学历教育中伦理培训证明等 

   

4.疫情前专

业服务 

4.1疫情前参加心理咨询与治疗

专业培训证明证书 

   

4.2 疫情前专业实习证明，包

括实习小时数 

   

4.3疫情前专业实践相关证明 

（实践所在服务机构提供的证明，

包括服务时数） 

   

5.疫情前的

专业督导 

5.1 疫情前个体督导证明 

（督导师、督导师注册号、总小时

数） 

   

5.2 疫情前接受团体督导证明 

（督导师、督导师注册号、团体人

数、总小时数，提交案例督导时

数） 

   

5.3督导的督导证明： 

（1）此为如果接受了注册心理师

的督导，而该注册心理师同时接受

了上级督导师的督导的证明 

（2）证明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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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心理师姓名、注册号、注册

时长（需至少满足一个注册期） 

* 督导姓名、注册号 

* 督导小时数 

5.4如果督导者非注册系统督导

师 

提供其专业背景材料；如境外督导

人员需中英文 

   

其他 被推荐人签字的职业伦理遵守声明 

推荐人姓名 

及注册号／

推荐机构 

 推荐人联

系方式 

 

 

说明：推荐材料新加“职业伦理遵守声明” 

1、 公益服务证明须由所在服务机构提供； 

2、 疫情期间团体督导证明原则由组织督导机构提供； 

3、 疫情前个体督导、团体督导证明可到注册系统网站下载统一文档

填写； 

4、 被推荐人须提交材料清单里的证明材料給推荐人，推荐人对各项

材料要逐一审核； 

5、 被推荐人提交給推荐人的证明材料可以电子版； 

6、 被推荐人的材料存放于推荐人处，用于注册工作组审核时抽查； 

7、 如已有伦理培训，请将培训证明由2位推荐人中一位随推荐表、

职业伦理遵守声明等邮寄給秘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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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推荐的相关要求详见《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下推荐注册心

理师、助理心理师特别注册办法实施细则（试行）》，以及

《疫情下心理师、助理心理师特别注册办法解读》。 

中国心理学会 

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 

注册工作组 

2020.4.21 

 


